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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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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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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報

每

週

三

發

行 

︵
另
於
非
公
報
出
刊
日
公
布
法
律
時
增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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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  

每

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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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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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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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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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百

三

十
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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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年
新
臺
幣
一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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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七
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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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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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費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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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
售
除
外)

掛
號
及
國
外
另
加 
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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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政
劃
撥
儲
金
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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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八
七
九
六
八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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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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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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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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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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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八 



總  

統  

府  

公  

報 

第
六
五
三
三
號 

二 

 
 

 
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 

統 
 

令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
統
令 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七

月

四

日 

特
派
李
慧
梅
為
九
十
二
年
公
務
人
員
特
種
考
試
法
務
部
調
查
局
調
查
人
員
考
試
及
九
十
二
年
公
務
人

員
特
種
考
試
外
交
領
事
人
員
考
試
典
試
委
員
長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七

月

四

日 

任
命
陳
世
璋
為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處
長
，
林
大
鈞
為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參
事
。 

任
命
莊
樹
林
為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林
務
局
嘉
義
林
區
管
理
處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處
長
，
楊
昭
勳
為
簡
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處
長
。 

任
命
吳
天
基
為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技
監
。 

任
命
鍾
興
華
為
行
政
院
原
住
民
族
委
員
會
文
化
園
區
管
理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主
任
秘
書
。 

任
命
陳
珠
彬
為
審
計
部
臺
灣
省
苗
栗
縣
審
計
室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審
計
兼
課
長
。 

任
命
謝
蕙
蓮
、
章
門
傑
、
謝
基
政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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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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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任
命
陳
蘭
政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張
傑
鈞
、
周
香
宏
、
劉
育
如
、
劉
維
苓
、
簡
惠
菁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林
偉
正
、
吳
佩
秋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七

月

四

日 

任
命
黃
登
旺
為
警
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七

月

七

日 

任
命
王
光
祥
為
財
政
部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司
長
，
陳
惟
龍
為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副
司
長
。 

任
命
呂
木
琳
為
教
育
部
簡
任
第
十
四
職
等
常
務
次
長
，
羅
清
水
為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司
長
，
張
國
保
為
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督
學
，
何
卓
飛
為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副
司
長
，
林
騰
蛟
、
楊
培
軍
、
陳
雪
玉
、
黃
雯
玲
、

林
煌
、
吳
瑞
謀
為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，
劉
賢
德
為
人
事
處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，
盧
振
和

、
陳
為
賢
為
國
立
國
光
劇
團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組
長
，
洪
華
長
為
國
立
彰
化
社
會
教
育
館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館
長

，
吳
坤
良
為
國
立
臺
東
社
會
教
育
館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館
長
。 

任
命
祁
川
生
為
交
通
部
鐵
路
改
建
工
程
局
人
事
室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主
任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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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
 
 

 
 

任
命
顏
淑
娟
、
許
書
瑜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林
麗
文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蕭
明
哲
、
廖
鍵
華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廖
勝
權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七

月

九

日 

財
政
部
政
務
次
長
王
得
山
已
准
退
職
，
應
予
免
職
。 

任
命
楊
子
江
為
財
政
部
政
務
次
長
。 

右
令
均
自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七
月
十
四
日
起
生
效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七

月

十

日 

華
總
二
榮
字
第
○
九
二
一
○
○
○
四
○
九
○
號 
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教
授
法
治
斌
，
資
性
端
毅
，
才
識
閎
達
。
卒
業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，
旋
獲
美
國
維
吉
尼
亞
大

學
法
學
博
士
學
位
，
精
研
憲
政
律
法
，
立
論
人
權
保
障
，
治
學
嚴
謹
，
早
播
聲
華
。
曾
任
中
央
研
究
院
歐
美

研
究
所
訪
問
學
人
、
行
政
院
國
家
科
學
委
員
會
法
律
學
門
召
集
人
、
第
二
屆
國
民
大
會
不
分
區
代
表
、
國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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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

政
治
大
學
法
律
學
系
系
主
任
暨
研
究
所
所
長
等
職
，
弦
歌
不
輟
，
行
化
育
菁
莪
之
職
志
；
學
理
精
闢
，
成
主

流
論
述
之
翹
楚
，
明
法
弼
教
，
杏
壇
揚
芬
。
課
餘
浸
淫
筆
耕
，
肆
力
撰
著
，
風
世
立
言
，
矩
範
同
欽
。
民
國

九
十
二
年
甫
獲
大
法
官
提
名
，
倚
畀
方
殷
，
詎
聞
溘
逝
，
長
才
未
竟
，
軫
悼
曷
極
，
應
予
明
令
褒
揚
，
用
示

政
府
崇
念
碩
彥
之
至
意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
統 
活 
動 

紀 

要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記
事
期
間
： 

九
十
二
年
七
月
四
日
至
九
十
二
年
七
月
十
日 

七
月
四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
˙
視
察
花
蓮
縣
政
府
︵
花
蓮
市
︶ 

˙
參
加
東
部
鐵
路
改
善
計
畫
北
迴
線
電
氣
化
通
車
典
禮
︵
花
蓮
市
花
蓮
站
︶ 

˙
蒞
臨
行
政
院
﹁
國
家
發
展
研
究
班
﹂
及
﹁
女
性
領
導
發
展
研
究
班
﹂
第
三
期
聯
合
開
訓
典
禮
致
詞
︵
台

北
市
公
務
人
力
發
展
中
心
︶ 

七
月
五
日
︵
星
期
六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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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

 
 

 
 

˙
參
加
工
業
技
術
研
究
院
三
十
週
年
院
慶(

新
竹
縣
竹
東
鎮) 

˙
參
加
桃
園
縣
二
○
○
三
年
蓮
花
季
開
幕
典
禮(

桃
園
縣
觀
音
鄉) 

˙
參
加
﹁
重
建
區
產
業
文
化
暨
總
統
梨
農
產
品
推
廣
活
動
﹂(

台
北
市
國
父
紀
念
館) 

˙
參
加
﹁
感
恩
與
惜
福
｜
揮
別
Ｓ
Ａ
Ｒ
Ｓ
為
台
灣
加
油
﹂
｜
南
台
灣
農
漁
畜
產
品
展
售
促
銷
活
動
︵
總
統

府
前
廣
場
︶ 

七
月
六
日
︵
星
期
日
︶ 

˙
參
加
台
北
市
台
南
縣
同
鄉
會
第
十
五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(

台
北
市
北
投
區) 

˙
參
加
第
四
屆
台
灣
區
學
校
網
界
博
覽
會
頒
獎
典
禮(

彰
化
縣
員
林
鎮) 

七
月
七
日
︵
星
期
一
︶ 

˙
蒞
臨
﹁
挑
戰
朝
野
｜
加
速
金
融
改
革
研
討
會
﹂
開
幕
典
禮
致
詞(

台
北
市
公
務
人
力
發
展
中
心) 

˙
接
見
參
加
二
Ｏ
Ｏ
三
年
﹁
世
界
青
少
年
領
袖
會
議
﹂
代
表
團 

七
月
八
日
︵
星
期
二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七
月
九
日
︵
星
期
三
︶ 

˙
參
加
二
Ｏ
Ｏ
三
台
灣
波
爾
多
后
里
樹
生
酒
莊
開
幕
活
動
︵
台
中
縣
外
埔
鄉
︶ 

七
月
十
日
︵
星
期
四
︶ 

˙
﹁
總
統
府
捐
血
活
動
﹂
捐
血(

總
統
府) 

˙
參
訪
桃
園
縣
政
府(

桃
園
縣) 

˙
視
察
南
崁
溪
整
治
工
程
︵
桃
園
縣
蘆
竹
鄉
︶ 



  

總  

統  

府  

公  

報 

第
六
五
三
三
號 

七 

˙
視
察
捷
運
線
Ｂ
７
、
Ｂ
８
站
︵
桃
園
縣
中
壢
市
︶ 

˙
參
訪
呂
祖
聖
殿
︵
桃
園
市
︶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副 
總 

統 

活 

動 

紀 

要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記
事
期
間
： 

九
十
二
年
七
月
四
日
至
九
十
二
年
七
月
十
日 

七
月
四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
˙
參
觀
﹁
古
顏
．
新
意
∣
台
灣
彩
繪
陶
瓷
展
﹂
︵
台
北
縣
鶯
歌
鎮
陶
瓷
博
物
館
︶ 

七
月
五
日
︵
星
期
六
︶ 

˙
參
加
﹁
情
牽
一
六
二
五
‧
體
驗
大
航
海
﹂
啟
航
儀
式(

高
雄
市
高
雄
港
第
二
十
一
號
碼
頭) 

˙
搭
船
至
安
平
深
水
漁
港
碼
頭
︵
台
南
市
︶ 

˙
參
加
安
平
港
入
港
儀
式(

台
南
市
安
平
港
深
水
漁
港
碼
頭) 

˙
參
觀
北
一
女
﹁
世
紀
傳
承
﹂
師
生
校
友
美
術
聯
展(

台
北
市
北
投
區
鳳
甲
美
術
館) 

七
月
六
日
︵
星
期
日
︶ 

˙
參
加
第
四
屆
台
灣
區
學
校
網
界
博
覽
會
頒
獎
典
禮(
彰
化
縣
員
林
鎮) 

˙
參
加
中
山
公
園
聚
芳
館
災
後
重
建
委
外
經
營
開
幕
典
禮(
南
投
市) 



總  

統  

府  

公  

報 

第
六
五
三
三
號 

八 

 
 

 
 

˙
與
南
投
市
地
方
人
士
座
談(

南
投
市
公
所) 

˙
參
加
南
投
市
公
有
零
售
市
場
落
成
典
禮
揭
碑
儀
式(

南
投
市) 

˙
參
訪
南
投
市
鳳
梨
產
銷
班(

南
投
市) 

˙
參
訪
仙
佛
寺(

南
投
縣
國
姓
鄉) 

七
月
七
日
︵
星
期
一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七
月
八
日
︵
星
期
二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七
月
九
日
︵
星
期
三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七
月
十
日
︵
星
期
四
︶ 

˙
參
訪
桃
園
縣
政
府(

桃
園
縣) 

˙
陪
同
總
統
視
察
南
崁
溪
整
治
工
程
︵
桃
園
縣
蘆
竹
鄉
︶ 

˙
陪
同
總
統
視
察
捷
運
線
Ｂ
７
、
Ｂ
８
站
︵
桃
園
縣
中
壢
市
︶ 

˙
陪
同
總
統
參
訪
呂
祖
聖
殿
︵
桃
園
市
︶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
統 

府 

新 

聞 

稿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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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主
持
﹁
總
統
經
濟
顧
問
小
組
﹂
第
一
次
會
議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七
月
十
日 

陳
總
統
水
扁
先
生
今
天
上
午
在
總
統
府
主
持
﹁
總
統
經
濟
顧
問
小
組
﹂
第
一
次
會
議
，
會
中
除
聽
取
台
灣
經
濟
研
究
院

院
長
吳
榮
義
顧
問
及
台
灣
智
庫
董
事
長
陳
博
志
顧
問
就
當
前
經
濟
情
勢
報
告
及
經
濟
發
展
方
向
所
作
的
報
告
外
，
並
針
對
中
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院
長
陳
添
枝
顧
問
所
提
重
要
經
濟
議
題
進
行
討
論
，
﹁
總
統
經
濟
顧
問
小
組
﹂
召
集
人
蕭
萬
長
並
以
我
國
在

Ｓ
Ａ
Ｒ
Ｓ
疫
區
除
名
後
相
關
經
濟
政
策
問
題
提
出
建
言
。
總
統
於
會
議
結
束
前
並
作
出
六
點
裁
示
。 

總
統
裁
示
內
容
全
文
為
： 

今
天
是
總
統
經
濟
顧
問
小
組
第
一
次
會
議
，
阿
扁
首
先
要
感
謝
四
位
顧
問
為
籌
謀
國
家
經
濟
發
展
的
方
向
所
作
的
努
力

與
辛
勞
。
剛
才
聽
取
四
位
顧
問
針
對
當
前
全
球
與
國
內
經
濟
情
勢
的
報
告
及
建
言
，
阿
扁
深
有
同
感
，
也
希
望
在
美
國
與
歐

盟
紛
紛
採
行
降
息
及
減
稅
等
激
勵
措
施
之
下
，
今
年
全
球
經
濟
可
望
逐
步
復
甦
，
而
明
年
景
氣
更
將
一
如
各
界
預
期
的
明
顯

好
轉
。 在

歷
經
全
球
景
氣
衰
退
與
Ｓ
Ａ
Ｒ
Ｓ
風
暴
的
嚴
厲
考
驗
之
後
，
國
內
經
濟
也
正
逐
步
展
現
恢
復
成
長
的
新
動
能
。
因
此

，
我
們
期
望
朝
野
都
能
深
刻
體
會
此
時
此
刻
正
是
舉
國
一
心
，
全
力
拚
經
濟
的
關
鍵
時
刻
，
不
論
朝
野
、
無
分
政
府
與
民
間

，
均
能
全
力
以
赴
，
為
振
興
經
濟
貢
獻
心
力
。 

阿
扁
期
望
，
在
蕭
召
集
人
領
導
下
，
四
位
學
、
經
驗
豐
富
的
顧
問
小
組
成
員
經
過
深
思
熟
慮
所
提
出
的
建
言
，
行
政
部

門
應
儘
速
落
實
施
行
。
此
外
，
立
法
院
正
在
審
議
中
的
財
經
六
法
也
能
在
朝
野
黨
團
共
同
體
會
全
民
殷
切
期
望
振
興
經
濟
、

降
低
失
業
率
的
共
識
下
，
儘
速
完
成
立
法
，
以
強
化
我
國
經
濟
的
體
質
與
政
府
效
能
，
並
提
升
全
民
的
福
祉
。 

根
據
今
天
的
報
告
及
討
論
，
阿
扁
要
歸
納
以
下
幾
點
結
論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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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我
國
經
濟
發
展
的
目
的
，
不
在
於
盲
目
的
追
求
成
長
，
而
在
於
追
求
人
民
福
祉
的
提
升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要
全
力
推

動
知
識
經
濟
，
以
提
升
產
業
的
競
爭
力
與
產
品
的
附
加
價
值
。
同
時
，
推
動
提
升
生
活
品
質
的
內
需
型
產
業
，
以

創
造
適
合
知
識
經
濟
的
發
展
環
境
，
並
有
效
降
低
失
業
率
。 

二
、
中
小
企
業
是
我
國
經
濟
發
展
的
骨
幹
，
更
是
我
國
經
濟
活
力
的
主
要
來
源
。
因
此
，
提
升
中
小
企
業
的
技
術
能
力

與
發
展
能
量
是
政
府
財
經
部
門
的
重
要
工
作
。
政
府
應
持
續
撥
補
、
擴
大
中
小
企
業
信
用
保
證
基
金
的
基
金
額
度

，
希
望
未
來
五
年
內
，
每
年
增
加
一
百
億
的
基
金
規
模
，
五
年
五
百
億
，
以
擴
大
信
保
基
金
的
功
能
。
此
外
，
信

保
基
金
也
應
建
立
新
的
融
資
標
準
，
就
是
說
，
除
了
過
去
所
習
於
考
量
的
企
業
財
務
因
素
之
外
，
也
應
本
於
健
全

產
業
鏈
、
發
展
新
興
產
業
等
產
業
因
素
加
以
考
量
，
建
構
新
中
小
企
業
融
資
評
價
機
制
，
以
厚
植
我
國
經
濟
發
展

的
根
基
。 

三
、
信
保
基
金
的
融
資
管
道
也
應
朝
多
元
化
的
方
式
發
展
，
透
過
金
融
業
者
的
創
新
能
力
，
結
合
信
保
基
金
的
保
證
與

債
權
證
券
化
等
方
式
，
推
出
符
合
市
場
需
求
的
金
融
商
品
，
活
化
信
保
基
金
的
保
證
功
能
，
並
促
進
資
本
市
場
商

品
的
多
樣
化
。 

四
、
都
市
更
新
是
當
前
提
高
都
市
老
舊
社
區
土
地
價
值
、
促
進
建
築
業
發
展
及
提
升
民
眾
生
活
品
質
最
有
效
的
方
式
之

一
，
應
視
為
國
家
重
大
經
濟
建
設
計
畫
，
而
加
速
推
動
。
有
關
都
市
更
新
申
請
案
件
，
行
政
部
門
應
研
究
建
立
單

一
窗
口
服
務
制
度
的
可
行
性
，
並
選
擇
若
干
適
當
地
點
作
為
都
市
更
新
與
不
動
產
證
券
化
的
示
範
計
畫
，
積
極
落

實
都
市
更
新
的
工
作
。 

五
、
行
政
部
門
針
對
Ｓ
Ａ
Ｒ
Ｓ
疫
情
防
治
經
驗
，
必
須
要
儘
速
召
開
檢
討
會
議
，
邀
請
各
方
面
專
家
，
記
取
教
訓
並
檢

視
Ｓ
Ａ
Ｒ
Ｓ
過
後
的
社
會
環
境
，
作
好
防
範
及
應
變
計
畫
，
同
時
重
視
Ｓ
Ａ
Ｒ
Ｓ
所
帶
來
可
能
商
機
，
以
及
對
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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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
具
有
策
略
性
意
義
的
產
業
，
例
如
電
子
商
務
、
宅
配
物
流
、
視
訊
會
議
設
備
、
生
物
試
劑
、
疫
苗
製
造
等
產
業

，
並
擬
訂
可
行
的
發
展
策
略
。 

六
、
為
加
速
推
動
經
濟
發
展
的
各
項
工
作
，
原
則
上
，
希
望
﹁
總
統
經
濟
顧
問
小
組
﹂
每
兩
週
提
出
一
次
報
告
。 

今
天
與
會
者
包
括
：
呂
副
總
統
、
總
統
經
濟
顧
問
小
組
召
集
人
蕭
萬
長
、
總
統
府
秘
書
長
邱
義
仁
、
國
家
安
全
會
議
秘

書
長
康
寧
祥
、
行
政
院
副
院
長
兼
經
建
會
主
委
林
信
義
、
台
灣
智
庫
董
事
長
陳
博
志
、
台
灣
經
濟
研
究
院
院
長
吳
榮
義
、
中
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院
長
陳
添
枝
等
人
。 

副
總
統
參
加
台
灣
學
校
網
界
博
覽
會
頒
獎
典
禮
及
參
訪
南
投
縣
政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七
月
六
日 

呂
副
總
統
秀
蓮
女
士
今
天
上
午
前
往
彰
化
縣
參
加
台
灣
學
校
網
界
博
覽
會
頒
獎
典
禮
暨
資
訊
教
育
博
覽
會
，
致
詞
時
肯

定
台
灣
學
子
在
國
際
比
賽
的
傑
出
表
現
。 

副
總
統
說
，
台
灣
年
輕
學
子
的
Ｅ
化
教
育
，
已
將
國
家
散
發
的
熱
情
生
命
及
創
造
力
，
透
過
科
技
知
識
表
現
出
來
。
而

八
十
一
件
參
加
全
世
界
電
腦
設
計
比
賽
作
品
中
，
有
半
數
得
獎
，
總
成
績
高
居
世
界
第
一
，
其
中
，
個
人
第
一
名
的
作
品
來

自
彰
化
縣
，
實
在
可
喜
可
賀
。 

副
總
統
指
出
，
Ｓ
Ａ
Ｒ
Ｓ
讓
大
家
不
敢
出
門
，
在
家
看
電
腦
用
電
腦
，
真
正
是
﹁
秀
才
不
出
門
，
能
知
天
下
事
﹂
。
而

後
Ｓ
Ａ
Ｒ
Ｓ
時
代
來
臨
，
大
家
應
以
Ｓ
Ａ
Ｒ
Ｓ
為
師
，
想
想
Ｓ
Ａ
Ｒ
Ｓ
帶
給
我
們
生
活
型
態
、
生
命
價
值
、
生
態
環
境
及
產

業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是
台
灣
新
生
的
開
始
，
也
是
全
民
發
動
﹁
三
Ｅ
﹂
學
習
的
時
候
，
所
謂
的
﹁
三
Ｅ
﹂
就
是
學
習
網
際
網
路

、
應
用
電
腦
，
學
習
英
文
及
了
解
地
球
，
不
只
關
心
家
鄉
、
關
心
國
家
、
還
要
認
識
天
下
事
，
希
望
彰
化
能
為
中
台
灣
吹
起

三
Ｅ
之
風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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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後
，
副
總
統
轉
往
南
投
縣
，
除
參
加
南
投
市
中
山
公
園
聚
芳
館
災
後
重
建
委
外
經
營
開
幕
外
，
並
與
南
投
市
各
界
代

表
進
行
座
談
，
聽
取
地
方
代
表
對
市
政
建
設
的
建
議
，
也
實
地
前
往
南
投
市
果
菜
市
場
、
鳳
梨
產
銷
班
參
訪
。 

副
總
統
表
示
，
三
年
半
前
她
還
擔
任
桃
園
縣
長
時
，
來
到
南
投
看
到
帳
棚
四
處
林
立
，
一
片
愁
雲
慘
霧
，
所
以
在
桃
園

發
起
樂
捐
，
認
養
南
投
市
。
今
天
看
到
中
山
公
園
水
噹
噹
、
綠
油
油
，
並
兼
具
文
化
特
色
與
生
態
表
現
，
讓
她
感
到
非
常
高

興
。
她
說
，
南
投
現
在
是
浴
火
重
生
的
美
麗
鳳
凰
，
不
但
是
台
灣
的
心
臟
，
更
是
觀
光
產
業
的
重
心
。 

副
總
統
認
為
，
南
投
人
的
辛
苦
日
子
已
經
過
了
，
出
頭
天
的
日
子
來
了
，
九
二
一
讓
全
國
走
向
南
投
，
現
在
要
讓
南
投

走
向
全
世
界
，
而
南
投
的
好
山
好
水
，
可
與
商
圈
結
合
，
希
望
藉
由
大
家
的
努
力
，
使
南
投
與
台
灣
接
軌
，
更
與
全
世
界
接
軌
。 

副
總
統
在
參
加
南
投
市
公
有
零
售
市
場
北
棟
復
建
落
成
典
禮
揭
碑
儀
式
時
，
則
讚
許
南
投
市
的
商
家
看
板
科
學
化
，
整

齊
統
一
、
標
明
門
號
，
是
台
灣
第
一
名
。
她
並
期
勉
南
投
市
未
來
也
能
成
為
台
灣
的
模
範
，
進
而
迎
接
全
世
界
市
場

的
來
臨
。 

此
外
，
副
總
統
也
參
訪
國
姓
鄉
仙
佛
寺
，
祈
求
風
調
雨
順
、
國
泰
民
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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